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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食  品  法 典 委 员  会

 
议题 2 

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食品标准计划 

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亚洲协调委员会 

第十四届会议，韩国 济州（Jeju-Do） 

2004 年 9 月 7 日—10 日 

食品法典委员会第 25 届会议（特别会议）、26 届会议、27 届会议以及执行委员会第 51 届会

议、52 届会议（特别会议）、53 届会议、54 届会议提出的问题 

 

A. 对《程序手册》的修订 

26 届食品法典委员会 

1．委员会确定，对议事规则第 IV.6 条关于法定人数规定的修订已经确立。委员会通过了对

《程序手册》的如下修订： 

 ●  对规则第 VI.4 条（投票与程序）作出澄清； 

● 对议事规则中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成员问题作出修订； 

2．委员会通过了对《程序手册》其他章节作出修订的建议： 

●对选择分析方法、使用条件方法的一般性条件作出修订，在“确立分析方法的

原则”一章中，增添了一个新的部分，即关于法典中执行相关条件的工作指导，

并修改了一处编辑错误。 

●对肉类与禽类卫生委员会职责做出修订，并将其名称改为肉类卫生法典委员
会。 

● 为委员会达成协商一致并将其结果作为一般决定纳入的相关措施。 

3．获得通过的上述修订已被包括进《程序手册》第 13 版中。 

 

27 届食品法典委员会
1
  

                                                      
1 请见ALINORM 04/27/41, 第 9-2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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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由于未能构成议事规则第 V.6 条所规定的法定人数，委员会无法通过以下修改意见，同意

在推迟至下届会议审议： 

 ●关于扩大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职责以及与预算和费用相关的修改建议； 

● 对 VIII.5 条—观察员—的修改建议； 

5．委员会通过了对《程序手册》其他章节的如下修订： 

 ●对法典标准及相关案文详尽阐述的相关程序的修订； 

 ●任命主席的标准； 

 ●对法典委员会及政府间特设工作组的东道国政府的指导意见； 

 ●对法典委员会及政府间特设工作组会议的指导意见； 

 ●对法典委员会及政府间特设工作组主席的指导意见； 

 ●与分析方法及抽样的有关问题； 

 ●选择经实验室证明的唯一分析方法的一般性标准； 

 ●对法典所用分析词汇的修订； 

 ●关于食品安全的风险分析条款的暂定定义，将其纳入《程序手册》，并就此达成如

下谅解：如需要，法规委员会将根据农药残留委员会、食品添加剂和污染物委员会、食品中

兽药残留委员会以及食品进口和出口检查及验证系统的意见，重新审议相关定义。 

 关于可追溯性/产品追溯的定义（委员会要求进出口食品检验和出证法典委员会 CCFICS

作为优先问题，就适用可追溯性/产品追溯的相关原则展开新的工作提出建议。墨西哥、阿根

廷/智利和印度代表团认为，定义的适用应推迟至原则确定之后，而相关原则正在拟订中）。 

 

6．前段包括的各项已获通过的修订将被纳入《程序手册》第 14 版中。 

 

B.  财务与预算事务
2

27 届食品法典委员会 

7．秘书处提交了关于 2002-2003 两年度支出报告，以及关于本两年度，即 2004-2005 两年度

预算的补充信息。秘书处指出，自执行委员会第 53 届会议以来，本两年度的财务情况已经有

所改善，其原因是上属机构拨付预算的增长，使法典委员会得以维持最初拟订的工作方案，

包括委员会会议安排。但尽管如此，仍有必要采取大幅度削减支出的措施，以消化预计的

2004 年拨款的减少。 

 

8．委员会同意，秘书处将继续探讨进一步节省开支的可能性，并将于近期向委员会的各个联

络点散发通函，以倡导使用电子方法传输文件，改变传输纸张文件的作法。 

 

 

                                                      
2  请见ALINORM 04/27/3, 第 23-43 段; ALINORM 04/27/4, 第 34-45段; ALINORM 04/27/41, 第 111-11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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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关于制定新标准的建议
3

27 届食品法典委员会 

 

人参制品 

9．委员会注意到执行委员会第 54 届会议表述的意见，即：关于人参产品的法典标准的初期

制定工作可由亚洲协调委员会承担，尽管这一委员会不能就该标准的进一步制定工作做出结

论。 

10．马来西亚代表团提出，人参产品可被视为“功能食品” ，并就此建议召开粮农组织/世

界卫生组织关于功能食品专家磋商会，研究关于此类食品的食品规则问题，可能对制定标准

有所助益。 

11．委员会批准了此项新的工作，其谅解是亚洲协调委员会承担法典标准拟订的初期工作，

范围包括各类人参，并适用于作为食品而非药品消费的人参产品。最终确定为地区标准还是

国际标准，如属国际标准应由哪一个委员会最终拟订等相关决定，将由本委员会完成第五步

骤后定夺。 

 腐乳 

辣腐乳(Gochujang) 

12．委员会注意到执行委员会第 54 届会议的建议，即关于上述两类的标准的新的工作应由亚

洲协调条委员会承担，并在必要情况下由谷物、豆类与豆类植物委员会最终确定。关于最终

将标准确定为地区标准还是国际标准的问题，可在工作进行到第五步骤时决定。 

13．委员会注意到，两套标准针对的是两种不同的产品，在加工方法与所需原材料方面尤其

是这样。尽管如此，考虑到以前做出的决定，即相对于具体的、详尽的个别标准，应制定更

为横向的标准以涵盖更广泛围的产品或产品类别，委员会同意要求亚洲协调委员会考虑扩大

范围、制定单一标准适用于所有腐乳相关产品，并为此标准选择适宜名称的可能性及其影

响。 

14．委员会委托亚洲协调委员会承担此两类的初期制定工作，并在必要的情况下由谷物、豆

类与豆类植物委员会最终确定。但关于案文最终确定为地区标准还是国际标准的问题，将在

第五步骤通过案文时决定。 

 

D. 关于食品法典委员会的战略计划问题
4

27 届食品法典委员会 

2003-2007 年战略框架及 2003-2007 年中期计划的情况 

15．委员会赞同执行委员会第 53 届会议做出的不再继续制定中期计划的决定，其谅解为将把

                                                      
3请见ALINORM 03/41,第 206-210 段; 请见ALINORM 04/27/4,第 11-17段; 请见ALINORM 04/27/41, 第 92-97 段 

4 请见ALINORM 03/41, 第 155 及 162 段; ALINORM 04/27/3, 第 11-15 段; ALINORM 04/27/4, 第 46-47 段; 
ALINORM 04/27/41, 第 20-12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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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计划中的某些内容作为一系列方案/活动的基础纳入新的 2008-2013 年战略计划。在中期

计划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委员会同意执行委员会将行使其复审职能，严密协调各法典委员会

的工作，根据现行战略框架以及确定工作优先顺序的标准追踪标准制定的进展情况。 

 

2008-2013 年战略计划的准备情况 

16．委员会同意启动制订 2008-2013 年新的战略计划的准备工作，并提出如下建议： 

- 执行委员会在其下届会议上讨论涵盖 2008-2013 六年的新的战略计划，以及进一步展

开战略计划制定工作的方法。 

- 战略计划明确表述委员会的战略目标和优先工作，提出一系列方案领域/计划活动，并

为每一项活动提出明确的时间表； 

- 在征求地区协调委员会的意见之后，计划草案 2007 年前提交委员会通过； 

- 通过后，以滚动方式每两年对战略计划进行一次审议。 

 

关于全法典系统风险分析原则与指导意见的制定与实施的行动计划 

17． 委员会注意到，若干委员会已经或正在制定各自领域中的风险分析指导意见，以纳入

《程序手册》。委员会赞同执行委员会第 53 届会议的建议，并决定： 

a) 要求每一个法典委员会，在制定或完成风险分析具体指导意见时，均应审议它在判定

新的工作建议以及为之确立优先顺序时所使用的机制，并编入文件，尤其要考虑对科

学咨询的需要及其可获取性； 

b) 要求法规委员会在审核其他委员会提交的具体指导意见时，应确保指导意见案文之间

最大限度的一致性； 

c) 要求法规委员会继续对确立工作优先顺序的标准的修订工作，特别需要考虑为对提供

科学咨询的要求确定明确优先顺序的必要性；准踪前述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并在制

定下一个战略计划时，将其结果考虑进去。 

18．委员会忆及，法规委员会正在考虑对确立工作优先顺序的标准做出修订；同时，执行委

员会正在制定在法典范畴内对提供科学咨询的要求进行优先排序的新标准。 

  

 

E.   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对食品法典及两组织在其他涉及食品标准方面工作的联合评估的

执行情况
5

 

27 届食品法典委员会 

                                                      
5  请见ALINORM 03/41 第 149-183 段;  ALINORM 04/27/3 第 6-22 段;  ALINORM 04/27/4 第 48-56段;                                  

ALIONORM  04/27/41 第 129-13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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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执行情况 

19．印度代表团的发言指出，对于因不断变化分析方法导致检出率降低而带来的问题，应致

力于解决，并表示希望准确了解在此方面已经取得的进展。对此，粮农组织的代表向委员会

通报，关于没有兽医药残渣 ADI/MRL 残留物质问题的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技术研讨会

将于 2004 年 8 月在曼谷举行。 

20．关于执行委员会 54 届会议围绕“协商一致”问题进行的讨论，委员会同意请法规委员会

进一步考虑制定 “协商一致”一词定义的可能性。 

 

 审议食品法典委员会和工作组的使命 

21. 本委员会通过了以下审议的职权范围： 

a) 为了减少食典委的开会次数，同时保持会议简短和重点集中，审议应集中于下列方

面： 

- 综合主题委员会目前结构对以灵活和及时的方式满足成员国需要方面的适应性； 

- 商品委员会目前结构对以灵活和及时的方式满足成员国需要方面的适应性； 

- 重叠的领域和主题涵盖不充分的领域，要考虑到尚未包括的需求或在今后可能出

现的新问题；及 

-  所有委员会和工作组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商品委员会和综合主题委员会之间的关

系（工作组）；          

b) 根据对以上各点的详细研究和收到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应制定相关建议供本委员会考

虑。为了更加合理化，建议可以包括审议现有委员会的授权范围，重新分配各委员会

的工作和责任以及将委员会合并或分离。 

c) 提交本委员会的建议应考虑到所有成员国参与标准制定程序的能力，包括下属机构结

构的持续性以及他们的工作计划，特别要根据委员会每年召开的会议以及为提高参与

法典的有关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信托资金的执行情况。 

22. 委员会同意聘用一小组顾问（3或 4人）这将在委员会开会后提出并应遵守

ALINORM04/27/10C 文件中提出的时间框架，以便相关建议提交给 28 届委员会。委员会同意将

向法典委员会成员国发送通函，征求成员国对审议委员会和工作组授权范围的意见。 

 

审议区域协调委员会的工作 

23. 委员会同意将向所有法典委员会成员国发送通函，征求各国政府对以下领域的意见： 

− 各区域协调委员会在执行食品法典委员会目标方面发挥的作用； 

− 区域协调委员会的成员资格，包括他们目前地域的覆盖 

− 《程序手册》规定的区域协调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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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协调委员会在记录有关国家参与及确定会议地点和周期（目前每隔两年一次）方

面的效率； 

− 发挥作为区域协调委员会当然主席的区域协调员的作用和根据地域原则选举出的执行

委员会成员的作用，特别在执行委员会框架内；及 

− 其他事务 

24. 区域协调委员会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将考虑来自各地区政府的意见，并将他们的意见

和建议提交给 28 届委员会会议，供其考虑。 

 

F. 法典委员会和工作组报告中提及的问题 

27 届食品法典委员会 

法规委员会 

草拟国际食品贸易伦理准则 

25. 委员会忆及，法规委员会曾寻求委员会的咨询，明确审议伦理准则的必要性和其要涉

及的范围，特别是否应只关注伦理方面的事务。  

26. 巴西代表团注意到，如果准则只关注伦理问题，将很难达成一致，并忆及法典的首要

任务是制定有科学根据的标准。代表团表示，这样的准则会导致对国际贸易设置令人厌恶的

壁垒，而且，准则的许多条款已被食品法典包括或由多边协议包括，因此，质疑是否有必要

对准则进行进一步的工作。其他几个代表团支持这一立场，并建议不继续审议准则的工作。

因为法规委员会和食品法典框架范围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一些代表团指出，现有的伦理准

则已适当地包括了国际贸易方面的伦理问题，其审议工作不应进行。 

27. 几个代表团和国际消费者组织的观察员支持准则的审议，强调其重要性，特别对发展

中国家而言，为了避免出口不安全的食品或不能满足出口国家食品安全的要求以及保

护消费者免遭对他们健康造成的风险和不公平的待遇。由于有关国际贸易的其他方面

问题已被其他法典或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所包括，因此，这些代表团支持审议准则和其

对伦理问题的关注。 

28. 加拿大代表团请求法规委员会就以下问题做出澄清：审议准则的必要性和目的，它与

其他法典和多边机构的关系。一些代表团支持这一建议，因为它将加速进一部的讨论，而其

他代表团表示，由法规委员会提出的问题不应在没有得到法典委员会回答就又退回给法规委

员会。 

29. 经过进一步的讨论后，食品法典委员会同意向法规委员会解释下列问题： 

- 是否有对国际食品贸易伦理准则进行审议的必要； 

- 如果有，准则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关于食品的出口，是否进口或国产的食品就不安全

或不符合出口国家安全标准； 

- 是否准则还有其他目标； 

- 自 1985 年对准则审议后，制定的其他法典的条款，在什么程度上解释现有准则的目

标。其特别相关的案文是由食品进口和出口检查及验证系统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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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多边机构（如：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条款是否有助

于解决准则要解决的问题；及 

- 鉴于现有的法典和其它案文，如果有问题的的话，究竟哪些方面还没有得到解决，这

些方面是否在委员会授权范畴内。 

30. 食典委忆及, 修改后的准则草案已由法规委员会退回到第三步骤, 但还没有散发,在等

待食典委的建议。食典委同意，不应在第三步骤时散发，等待委员会的进一步讨论。然而，

将发一份通函征求对这些问题的意见，以便法规委员会在其下一次的例会上考虑。  

31. 食典委认识到这一问题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并注意到区域协调委员会可以讨论这

一问题。 

 

G.  食品法典委员会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关系
6

27 届食品法典委员会 

 

食品法典委员会与其他国际政府间组织的关系 

32. 食典委提醒，由法规委员会第 20 届会议提出的对规则第 VIII5 “观察员”的修改尚未

得到本次会议的通过，原因是不够法定人数。也注意到与其他国际政府间组织合作的指导方

针草案正在由法规委员会制定，并在第 21 届会议上讨论由秘书处准备的经过修改的草案。因

此，食典委注意到法规委员会不支持与相关的合作组织联合进行标准的制定。 

 

食典委与国际兽医局（OIE）的关系 

33. 食典委强调了其加强与国际兽医局合作的兴趣后结束了讨论，并建议粮农组织和世界

卫生组织根据 53 届执行委员会的建议进行讨论，考虑所提的意见。食典委要求法规委员会尽

早完成指导方针的制定，并建议应加强食典委与国际兽医局在国家和区域一级的合作。 

 

食品法典委员会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关系 

食典委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关系 

34.  食典委忆及，53 届执行委员会同意，食典委秘书处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建立初步的联系

以获得国际标准化组织就目前食品安全工作状况的信息。食典委同意，其秘书处应与国际标

准化组织保持联系并向执行委员会和食典委汇报有关国际标准化组织开展的有关食品法典的

活动。  

 

H.  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项目及为提高参与法典工作的信托基金
7

                                                      
6               ALINORM 04/27/3, 第 97-104 段; ALINORM 04/27/4, 第 89-93段; ALINORM 04/27/41, 第 173-187 段 

7            ALINORM 03/41,第 184-189 段;  ALINORM 04/27/3, 第 44-54 段;  ALINORM 04/27/4,第 94-103 段  
ALINORM 04/27/41, 第 188-19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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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食典委注意到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提交的作为工作文件的第四份项目和信托基

金进展报告，赞扬了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磋商小组的工作。  

36. 食典委获悉，信托基金已于 2004 年 3 月在达到 50 万美元的启动金额后，开始执行项

目。信托基金还鼓励其他国家对此做出贡献，建议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探讨寻求其

他来源资金的可能性，例如基金会，同时要避免利益的冲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助理获悉

对信托基金的慷慨捐赠，并提醒食典委，所收到的资金数额只相当于对基金每年预测数额的

四分之一。 

37. 食典委得到通知，2005 年的申请请求将于 2004 年 7 月公布，2004 年 10 月 1 日为最后

期限。 

38. 注意到 54 届执行委员会的建议后，食典委强调，为了成功地执行信托基金项目，国家

间的协调及食典委联络点的关键作用是重要的。食典委同意，向信托基金的申请应完全通过

食典委联络点来提交。 

39. 食典委基本上支持信托基金的使用是用在项目上而不是用于食典委会议的旅行上。食

典委还强调参加法典培训不应是信托基金的最基本的重点，而应由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

正常计划与预算外资源涵盖，作为能力建设的一部分。 

40. 食典委要求资金分配使用的标准应不断地进行审议。应进一步地考虑保证有足够的区

域代表性及受益国家参与食品法典工作的效率。 

 

I.  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其他相关的问题
8

27 届食品法典委员会 

与科学咨询相关的事务 

请求食品法典下属机构的科学咨询 

41.   世界卫生组织的代表，代表粮农组织强调食典委有必要将来自法典下属机构的科学

咨询的请求按其重点进行排序，并提请食典委注意 53 届执行委员会已审议了向粮农组织和世

界卫生组织就科学咨询的请求并考虑为建立重点制定一套标准，但推迟到下一届会议讨论。

世界卫生组织的代表强调有必要保证来自正常预算和预算外资源的足够资金。因此，可以以

一种更为持续的方式提供科学咨询。 

42. 食典委同意法典请求在工作文件附件 1 中的第 6 号（功能性食品），第 7 号（活性

氯）和第 16 号（大批量运输油脂）的科学咨询不应被认为取消而应保留。 

43. 鉴于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一些代表团建议对 13 届亚洲协调委员会的食品法典第 6

号请求给予更高的重视，评估与功能性食品相关的安全和管理问题。其他代表团指出，营养

和特别饮食用途食品委员会应重视对维他命和矿物质上限的评估，并且，国际上对功能性食

品没有定义，食典委对这一领域没有开展工作。从法律的观点看，功能性食品可以被当作普

                                                      
8            请见ALINORM 04/27/3, 第 55-85段: 见ALINORM 04/27/4, 第 104-107 段 and 68-73段; 见ALINORM 

04/27/41, 第  197-21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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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食品或特殊饮食用途的食品。 

44. 食典委注意到，食品添加剂和污染物委员会及食品卫生委员会正在为食品中使用活性

氯安全问题所拟议的专家磋商准备职权范围的草案。 

45. 关于对接受先前货物安全问题的评估，食典委确认了早些时候向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

组织提出召开专家磋商的请求，最好在下届油脂委员会开会前举行。美国代表团指出，今后

油脂委员会的工作应集中于标准而不是名单。 

46. 食典委同意，提供科学咨询的优先重点应给予来自食品法典下属机构的请求，而不是

来自成员国的请求。食品法典的工作计划将考虑是否能获得有关的科学咨询。食典委注意到

这样的意见，即应优先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担忧、食典委的决定和食品法典下属机构的重点请

求。 

47. 食典委注意到，为提供科学咨询而制定重点方面还缺少食品法典的标准。粮农组织和

世界卫生组织将继续筹划专家会议和磋商会，考虑以下标准： a) 明确所请求的咨询范围； 

b) 请求咨询的紧迫性, c) 获得所要求的数据或提供这些数据的国家所做的承诺; 及 d)获得

财政资源。 

 

其他与提供科学咨询相关的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活动 

抗菌剂的抗药性 

48. 世界卫生组织的代表通知食典委，应 48 届执行委员会的请求，及为向食典委提供就这

一问题今后发展方向的咨询，已召开两次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兽医局的研讨

会。国际兽医局的代表指出，原则上接受关于建立抗菌剂抗药性的特设工作组的提

议，按两个机构同意的程序执行，并根据奥斯陆研讨会的结果制定特殊的职权范围。

食典委注意到国际兽医局的提议，即联合开展活动的费用将由各组织分担。食典委还

注意到韩国代表团愿意如在今后可能的话，就抗菌剂抗药性设立一特设工作组。 

 49. 食典委要求秘书处尽快准备一份通函，包括以下两个问题： 

 食品法典在解决非人类使用微生物的抗菌剂抗药性方面应取得什么结果（如：风险评

估原则，风险管理选择）； 

 食品法典应采用什么机制以取得上述结果？ 

通函将包括下列信息： 

 相关食品法典委员会正在进行工作的大纲，就抗菌剂抗药性方面所具有的职权范围；

及 

 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所召开两个研讨会的执行总结。 

50. 食典委同意，收到答复通函的意见将在 55 届执行委员会上考虑。食典委已达成一致，

即将向下一届食典委会议提供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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